
附件一、100 年醫院評鑑人力類別，「避重就輕」納入必要項目  

 

醫事專業類別  是否納入必要項目  

呼吸治療師 x  完全被排除在必要項目之外 

社工 (含精神社工) x  完全被排除在必要項目之外 

心理師 x  完全被排除在必要項目之外 

藥師 
X納入必要項目，但卻調降門診藥師人力 
 

醫師人力 R  醫師人力規範納入 
x  然而合理服務量、薪資管理卻被排除 
x  未納入必要項目 

醫師合理醫療服務量 
合理薪資管理與考核 
一般病房護理人力 R  一般病房護理人力納入 

x  然而加護病房人力，及合理照護時數
則 
x  被排除未納入必要項目 

加護病房護理人力 

合理護理時數 

職能治療師(生) X納入必要項目，但精神科被排除。 
營養師  R  納入必要項目 
醫事檢驗師(生) R  納入必要項目 
醫事放射師(生) R  納入必要項目 
物理治療師(生)  R  納入必要項目 
聽語治療師 R  納入必要項目 

 
 


